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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開南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使學位授予有所依循，依「大學法」及其施行細則、「學位授予

法」、「各類學位名稱訂定程序授予要件及代替碩士博士論文認定準則」及其他相關規定，

並參照本校實際需要，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學生已達修業期限，修滿規定科目及學分，成績及格並符合學系(所、班、學位學程)畢業條

件者，准予畢業，由本校授予學生就讀同級之學位，發給學位證書。碩、博士學生另需依

本校「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規則」規定參加學位考試及格者，授予碩、博士學位證書。 

第三條 各級學位證書授予日期，第一學期為一月，第二學期為六月，惟若已達修業期限且已修畢規

定科目與學分，於符合各項畢業條件之學期未修習課程者，得另依本校公告之時程授予學

位證書。 

第四條 由各學系(所、班、學位學程)擬定學位名稱，並應以學術領域及修讀課程之類別訂定相符之

學位中、英文名稱、授予要件及學位證書註記等事項，經系務及院務會議通過，提教務會

議通過後實施。 

第五條 本校各學系(所、班、學位學程)訂定學位之授予要件，應考量各級學位層級、所應具備核心

能力、專業素養及需要通過之各類考核項目，訂定應修課程、學分數及其它畢業條件。 

第六條 各級學位中文、英文名稱之訂定，應符合國際慣例及趨勢並參酌教育部公告之中文、英文學

位名稱參考手冊，依各院、系、所、學位學程、組之特色、課程內容及課程性質所屬領域、

學術或專業實務導向為之。 

第七條 本校學位證書內容應包括學生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居留證)字號、院、系、所、學位

學程、組、畢業年月、學位名稱及證書字號；修畢本校輔系或雙主修者，應加註學系名稱。 

申請補發證明書者，一經補發，原證立即作廢，同時應加註遺失補發字樣及補發日期。 

第八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大學法及其施行細則、學位授予法及相關法令辦理。 

第九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自發布日施行，並報請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